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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馬 鞍 山 鋼 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Maanshan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00323）

2024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重要內容提示：

‧ 2024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股東大會」、「大會」或「會議」）
是否有否決議案：無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於2024年7月18日（星期四）
下午 1:30在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九華西路8號馬鋼辦公樓召開2024年第
三次臨時股東大會。於日期為2024年6月28日的2024年第三次臨時股東
大會通告所載列的所有決議案均已獲得批准。

一 . 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一） 股東大會召開的時間：2024年7月18日

（二） 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安徽省馬鞍山市九華西路8號馬鋼辦
公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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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席會議的普通股股東和恢復表決權的優先股股東及其持有
股份情況：

1. 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34

其中：A股股東人數 33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H股） 1

2.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 

總數（股） 5,434,006,505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3,716,276,152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 

總數（H股） 1,717,730,353

3.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 

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70.14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47.97

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股東持股 

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22.17

（四） 表決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大會由董事長蔣
育翔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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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司董事、監事和董事會秘書的出席情況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 公司在任監事 3人，出席2人，監事會主席馬道局先生另
有公務，未能出席；

3. 公司總經理、董事會秘書、副總經理列席本次大會；

4. 公司聘請的北京市中倫（上海）律師事務所陳浩先生、易
菲凡女士出席了本次會議。本次股東大會的點票監察員
由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擔任，莊禹
澤先生代表該所出席會議。

二 . 議案審議情況

（一） 非累積投票議案

1. 議案名稱：審議及批准關於間接控股股東中國寶武鋼鐵
集團有限公司避免同業競爭承諾延期履行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51,526,537 98.06 1,017,880 1.94

H股 80,415,951 100.00 0 0.00

普通股合計： 131,942,488 99.23 1,017,880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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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關聯股東馬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寶鋼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迴避表決。

於本次股東大會舉行當日，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概無
任何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本次股東大會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
股東對本次股東大會之決議案概無投票限制，亦無任何股份
的持有人有權出席本次股東大會但只可於會上表決反對決議案。
股東不論親身或委派代表出席，就其持有的每股股份可投一票。

三 . 律師見證情況

1. 本次股東大會見證的律師事務所：北京市中倫（上海）律師事務所

律師：陳浩、易菲凡

2. 律師見證結論意見：

本次股東大會召集和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員資格、會議表決
程序、表決結果均符合《公司法》《股東大會規則》等法律、法規、
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合法有效。

承董事會命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蔣育翔

董事長

2024年7月18日
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蔣育翔、毛展宏；獨立非執
行董事管炳春、何安瑞、廖維全、仇聖桃。


